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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王英特龍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SHENZHEN NEPTUNUS INTERLONG BIO-TECHNIQUE COMPANY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329）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第一季度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的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此等公司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
較高投資風險。有意投資的人士應瞭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
可作出投資決定。

由於GEM上市公司普遍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的證券承受較大的市
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
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
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聯交所的《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深圳市
海王英特龍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董事（「董事」）願就本公告的資料共同及
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
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份，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
何陳述產生誤導。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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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業績（未經審核）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列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本季度」）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九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3 194,847 216,883

銷售成本 (102,993) (91,229)  

  

毛利 91,854 125,654

其他收入 3 1,852 2,897

其他收入淨額 3 416 1,628

銷售及分銷開支 (57,604) (88,959)

行政開支 (15,652) (14,416)

其他經營開支 (7,742) (9,191)  

  

經營溢利 13,124 17,613

財務成本 4 (242) (269)  

  

除稅前溢利 4 12,882 17,344

所得稅開支 5 (3,105) (4,027)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9,777 13,317
  

以下各項應佔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9,318 12,122

非控股權益 459 1,195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的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7 人民幣0.56分 人民幣0.7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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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法定公積 保留盈利 小計 非控股權益 總權益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67,800 554,844 (188,494) 48,423 114,841 697,414 100,894 798,308

二零一九年權益變動
期內溢利及其他全面收益 – – – – 12,122 12,122 1,195 13,317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167,800 554,844 (188,494) 48,423 126,963 709,536 102,089 811,625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67,800 554,844 (188,494) 48,465 174,531 757,146 102,784 859,930

二零二零年權益變動
期內溢利及其他全面收益 – – – – 9,318 9,318 459 9,777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167,800 554,844 (188,494) 48,465 183,849 766,464 103,243 869,707
        



4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為一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註冊的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位於中國廣東省深圳市南山區粵
海街道科技中三路1號海王銀河科技大廈21樓2103室。

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
頒布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GEM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條文而編製。

於編製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
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惟因採納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的會計期間首次生效的全新或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及詮釋而需要作出的會計政策變動除外。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載納年度財務報表要求之所有數據
及披露事項，並須與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本集團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編製本財務報表時
所使用的量度基準為歷史成本基準，惟保本型存款按公平值賬除外。本財務報表乃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而人
民幣亦為本公司的功能貨幣。除另有指明外，所有金額均以四捨五入方式約整至最接近的千位數。

本季度財務資料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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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其他收入

收入指已售貨品及提供服務的發票金額（扣除增值稅及退貨和貿易折扣撥備）。收入及其他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生產和銷售藥品 86,765 104,883

銷售及分銷藥品及保健品* 108,082 112,000  
  

194,847 216,883
  

*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銷售及分銷藥品及保健品收入包含了藥品銷售管理服務收入約人民幣
749,000元（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約人民幣1,500,000元）及生產和銷售藥品收入包括醫療器
械銷售約人民幣12,918,000元（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約人民幣791,000元）。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收入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612 1,887

保本型存款利息收入 111 12

政府補貼
－轉撥自遞延收益 100 100

－直接計入損益 10 –

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 955 898

其他 64 –  
  

1,852 2,897
  

其他收入淨額
存貨撇減撥回 416 1,628  

416 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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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經扣除以下各項：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a) 財務成本
銀行貸款利息 200 211

租賃負債利息 42 58  

242 269
  

(b) 職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21,494 19,679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的供款 2,700 4,491  

24,194 24,170
  

(c) 其他項目
使用權資產折舊 774 774

無形資產攤銷 1,026 99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044 3,633

減值：
－應收賬款* 8 –

－其他應收款項* 23 –

撇減存貨* 624 1,68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78 62

核數師非審計酬金 32 30

租賃支出：
－短期租賃 1,393 1,136

存貨成本 100,917 89,076

研發費用* 5,510 6,437
  

* 此等數額已計入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之「其他經營開支」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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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內的所得稅指：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撥備 3,298 4,100

遞延稅項
暫時性差額的撥回 (193) (73)  

3,105 4,027
  

由於本集團於本季度並無在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無）。

於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兩間於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合資格為高新技術企業。根據適用
的中國企業所得稅法，該等附屬公司須按15%優惠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公司及其他中國附屬公司則按25%的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
得稅。

6.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本季度派付任何股息（二零一九年：無）。

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

於本季度，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未經審核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人民幣9,318,000元（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三個月：約人民幣12,122,000元）以及本季度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1,678,000,000股（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1,678,000,000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內並無具潛在攤薄影響的已發行普通股，因此該等期間的
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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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本季度主要在中國從事藥品的研發、生產及銷售，以及藥品及保健食品的購銷。本集團銷
售的藥品主要涵蓋腫瘤、心血管系統、呼吸系統及消化系統四大治療領域。

藥品研發、生產及銷售

目前，本集團的自有藥品通過位於中國福建省福州市晉安區的生產基地（「福州生產基地」）進行生
產，包括中成藥（含片劑、膠囊劑、顆粒劑、口服液、酊劑等十幾個劑型）、化藥（含片劑、膠囊劑、
顆粒劑、小容量注射劑、大容量注射劑等多個劑型）近500個批准文號，且約有170個品規入選了國家
基本醫療保險藥品目錄。福州生產基地，是國家在福建省唯一指定的麻醉品生產基地。

目前，本集團研發工作主要通過自主研發和與外部研發機構合作的方式服務本集團的內部發展需
求。本集團旗下現有兩家製藥附屬公司為福建省高新技術企業，可享受高新技術企業所得稅優惠政
策。上述兩家附屬公司目前擁有多個新藥和自主知識產權獨家產品，如抗胃癌新藥替吉奧片（「替吉
奧片」）、抗肝癌藥消症益肝片、提高免疫力的多糖蛋白片、抗鼻炎用藥鼻淵膠囊、急性腹瀉用藥莧
菜黃連素膠囊、預充式導管沖洗器（國家第三類醫療器械產品）以及HTK心肌保護停跳液（國家第三類
醫療器械產品）等。目前，本集團相關附屬公司與獨立第三方合作開發之醫療器械產品—預充式導管
沖洗器已完成中國大陸醫療器械註冊、醫療器械生產產品登記，並開始生產及銷售。本集團一家附
屬公司自2016年起被列入福建省「科技小巨人領軍企業培育發展庫」，有效期5年，據此該附屬公司可
根據有關規定獲得相關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獎勵專項資金等扶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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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家於二零一六年出台的有關仿製藥一致性評價的政策，本集團旗下相關製藥附屬公司已積極
篩選品種，並於二零一六年度啟動了首批篩選品種的仿製藥一致性評價。目前已有一個品種，即碳
酸氫鈉片，已成功通過一致性評價。其他品種的一致性評價相關工作正在有序推進中。

本集團抗癌新藥替吉奧片其中一種原料藥替加氟自二零一八年起在全國範圍內供應緊缺，國內替吉
奧產品（包括膠囊劑和片劑）的生產廠家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目前，本集團已找到替加氟原料
供應的來源，緩解了因替加氟原料供應不足對替吉奧片生產和銷售帶來的影響。此外，因替吉奧產
品已入選「4+7」帶量採購藥品目錄，本集團替吉奧片的市場拓展，銷量及利潤空間受到較大影響。

受國家政策影響，製藥企業經營壓力進一步加大。同時，因藥品降價、原料藥漲價、藥品質量要求
提高、藥企質量保障體系投入加大、藥品再註冊和一致性評價開支持續增加等原因，本集團藥品生
產及銷售業務利潤空間進一步減小。於本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爆發的影響，醫療機構非疫情相關
科室未正常開展診療活動，本集團製藥附屬公司多種藥品的銷售受到較大影響，使得本集團藥品生
產及銷售分部的銷售收入下降。本集團將密切關注新冠肺炎疫情後的經濟恢復政策，根據不斷變化
的市場形勢，實施靈活多樣的營銷策略，大力拓展藥品及醫療器械市場，爭取減小新冠肺炎疫情帶
來的影響。

根據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於二零二零年二月五日發布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
五版）》，對於抗病毒治療或可加用利巴韋林靜脈注射。本公司一家製藥附屬公司有生產利巴韋林注
射液，註冊批准文號為「國藥准字H19993231」。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二月六日之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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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一間擁有80%權益的附屬公司（「該附屬公司」）接獲了中國上海市奉賢區人民法院發出的傳訊令
狀（（2020）滬0120民初1752號）（「該令狀」）。該令狀之原告就《替加氟獨家代理協議》向該附屬公司作
出申索。本公司認為此項訴訟不會影響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正常運作，並將謹慎樂觀地積極應對
此項訴訟。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七日之公告。該案件已於二零二零年四月八
日開庭，但目前尚未宣判。此外，本公司已就該案件提起反訴，且法院已受理。

藥品及保健食品購銷

目前，本集團主要代理產品為藥品及保健食品，其中包括著名的海王銀杏葉片系列產品和海王金樽
系列產品。海王®銀可絡®銀杏葉片曾於二零一七年度入選了由米內網（原名中國醫藥經濟信息網）主辦
的「中國製藥•品牌榜銳榜」。

為降低藥品流通的中間環節，中國政府在全國範圍內積極推行「兩票制」並在部分省份實施「一票
制」。受到該等政策的影響，原透過本集團分銷的部分藥品，在少數省份現需由藥品生產企業直接向
醫院或終端分銷商供貨。為適應新的政策環境，本集團已在原有購銷業務模式的基礎上，根據終端
客戶和生產企業的需求，將相關業務轉型為藥品銷售管理服務業務。

於本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爆發的影響，全國各地區醫療機構非防疫藥品的需求量下降，且國內藥
品及保健品零售市場行情低迷，導致本集團藥品及保健食品購銷業務受到影響。此外，本集團藥品
及保健食品購銷分部新增了低毛利分銷業務，主要向連鎖藥店分銷具有低價優勢的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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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本集團於本季度之收入約為人民幣194,847,000元，較去年同期約人民幣216,883,000元下降約
10.16%。於收入中，約人民幣86,765,000元來自於生產和銷售藥品分部，佔收入約44.53%；約人民
幣108,082,000元來自於銷售及分銷藥品及保健品分部，佔收入約55.47%。於本季度，受新冠肺炎疫
情的影響生產和銷售藥品分部的收入較去年同期下降約17.27%；銷售及分銷藥品及保健品分部的收
入較去年同期下降約3.50%，因此本集團整體收入有所下降。於本季度，本集團醫療器械銷售收入約
為人民幣12,918,000元，約佔生產和銷售藥品分部收入的14.89%；藥品銷售管理服務業務收入約為人
民幣749,000元，約佔銷售及分銷藥品及保健品分部收入的0.69%。

本集團於本季度之毛利率約為47%，較去年同期約58%下降約11個百分點。毛利率較去年下降主要是
因為新增的分銷業務毛利率較低。

本集團於本季度之毛利約為人民幣91,854,000元，較去年同期約人民幣125,654,000元下降約
26.90%。毛利的下降主要是因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本集團整體收入有所下降，同時毛利率也有所
下降。

本集團於本季度之銷售及分銷開支約為人民幣57,604,000元，較去年同期約人民幣88,959,000元下降
約35.25%。銷售及分銷開支減少主要是(i)隨收入的減少，銷售及分銷開支相應減少；及(ii)新增的低
毛利分銷業務並無銷售及分銷開支。

本集團於本季度之行政開支約為人民幣15,652,000元，較去年同期約人民幣14,416,000元增加約
8.57%。行政開支較去年上升的原因主要為本集團部分品種的產品商標到期產生再註冊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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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本季度之其他經營開支約為人民幣7,742,000元，較去年同期約人民幣9,191,000元下降約
15.77%。其他經營開支減少主要是由於研發支出及存貨報廢損失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本集團於本季度之財務成本約為人民幣242,000元，與去年同期約人民幣269,000元基本持平。

由於上述原因，本集團於本季度之稅後溢利約為人民幣9,777,000元，較去年同期約人民幣13,317,000

元下降約26.58%；本公司於本季度之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9,318,000元，較去年同期約人民幣
12,122,000 元下降約23.13%。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財務資源及銀行借貸作為其經營及投資活動之資金。本集團之買賣交易主要以人
民幣列值，並定期檢討對流動資金及融資的需要。

銀行融資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融資總額度為人民幣100,000,000元，由一家附屬公
司的房屋及預付租賃款項作抵押。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該銀行融資總額度已動用人民幣
30,000,000元，因此有短期銀行借款人民幣30,000,000元尚未歸還。

股東委託借款

本公司透過與銀行訂立委託安排自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海王生物」）取得股東委託借
款人民幣9,000,000元。海王生物已向本公司承諾其將不會要求本公司償還上述股東委託借款，除非
及直至：(1)償還該股東委託借款將不會對本公司之業務及╱或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刊
發之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所載本公司之業務目標構成不利影響；(2)各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償還該
股東委託借款將不會對本公司之業務及╱或實行招股章程所載本公司之業務目標構成不利影響，以
及本公司將就獨立非執行董事根據(2)所作決定作出公告；及(3)本公司於有關財政年度錄得正數現金
流量及保留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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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上市證券中的權益及淡倉

就本公司董事及監事所知，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
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
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
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為彼等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由本公司存備
之登記冊將記錄及已記錄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條至5.67條之規定而須知會本
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董事 身份 權益種類
持有內資股
股份數目

佔所有內資股
的概約百分比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的概約百分比

宋廷久先生（附註1） 實益擁有人 個人 1,521,500 0.12% 0.09%

附註：

1 為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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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相聯法團股份之好倉：

董事╱監事╱最高行政人員 身份 權益種類 相聯法團名稱
持有相聯法團
之股份數目

佔相聯法團
之已發行股本
概約百分比

張鋒先生（附註(a)） 實益擁有人 個人 海王生物 1,331,093 0.05%

劉占軍先生（附註(b)） 實益擁有人 個人 海王生物 11,498,793 0.42%

于琳女士（附註(c)） 實益擁有人 個人 海王生物 900,000 0.03%

慕凌霞女士（附註(d)） 實益擁有人 個人 海王生物 306,000 0.01%

曹陽女士（附註(e)） 實益擁有人 個人 海王生物 200,000 0.01%

附註：

(a) 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及海王生物第八屆董事局副主席、非獨立董事兼總裁張鋒先生實益擁有本公司控股股東海王生
物全部已發行股本約0.05%之權益，而海王生物直接及間接實益擁有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73.51%之權益，其中
70.38%為直接持有，3.13%經深圳海王東方投資有限公司（「海王東方」）間接持有。

(b)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及海王生物第八屆董事局副主席兼非獨立董事劉占軍先生實益擁有本公司控股股東海王生物全部
已發行股本約0.42%之權益，而海王生物直接及間接實益擁有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73.51%之權益，其中70.38%

為直接持有，3.13%經海王東方間接持有。

(c)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于琳女士實益擁有本公司控股股東海王生物全部已發行股本約0.03%之權益，而海王生物直接及
間接實益擁有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73.51%之權益，其中70.38%為直接持有，3.13%經海王東方間接持有。

(d) 本公司副總經理慕凌霞女士實益擁有本公司控股股東海王生物全部已發行股本約0.01%之權益，而海王生物直接及
間接實益擁有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73.51%之權益，其中70.38%為直接持有，3.13%經海王東方間接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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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本公司職工代表監事、綜合管理部人力資源高級經理曹陽女士實益擁有本公司控股股東海王生物全部已發行股本約
0.01%之權益，而海王生物直接及間接實益擁有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73.51%之權益，其中70.38%為直接擁有，
3.13%經海王東方間接持有。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或彼等各自之聯
繫人士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
證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或須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352條須由本公司存備之登記冊將記錄及已記錄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條
至5.67條之規定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

購股權計劃、可轉換證券及認股權證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未曾採納任何購股權計劃，亦無授出任何購股
權、可轉換證券、認股權證或其他類似權利。

董事及監事的股份期權、認購權證或可換股債券

於本季度內任何時間，本公司任何董事或監事或彼等各自的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概無獲授任何本公
司、其附屬公司或相聯法團的購股權、認股權證或可換股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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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

據本公司董事及監事所知，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股東（並非本公司董事、監事或最高行政人
員）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由本公司備存之登記冊所記錄的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或以其他
方式知會本公司之任何權益及╱或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主要股東名稱 身份
持有內資股
股份數目

佔所有內資股
的概約百分比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的概約百分比

海王生物（附註(a)） 實益擁有人 1,181,000,000 94.33% 70.38%

受控制法團權益 52,464,500 4.19% 3.13%

深圳海王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海王集團」）
（附註(b)）

受控制法團權益 1,233,464,500 98.52% 73.51%

深圳海王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海王控股」） 
（前稱「深圳市銀河通投資有限公司」） 
（附註(c)）

受控制法團權益 1,233,464,500 98.52% 73.51%

張思民先生（附註(d)） 受控制法團權益 1,233,464,500 98.52% 73.51%

附註：

(a) 由於海王生物實益擁有海王東方全部已發行股本100%的權益，而海王東方擁有本公司52,464,500股內資股份的權
益，因此海王生物被視為擁有由海王東方持有的本公司52,464,500股內資股份的權益。同時海王生物直接持有本公
司1,181,000,000股內資股份的權益，因此海王生物被視為直接及間接擁有本公司1,233,464,500股內資股份的權益。

(b) 由於海王集團實益擁有海王生物全部已發行股本約44.03%的權益，因此海王集團被視為擁有由海王生物持有的本公
司1,233,464,500股內資股份的權益，與上文附註(a)所述同一筆股份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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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由於海王控股實益擁有海王集團全部已發行股本約59.68%的權益，而海王集團實益擁有海王生物全部已發行股本約
44.03%的權益，因此海王控股被視為擁有由海王生物持有的本公司1,233,464,500股內資股份的權益，與上文附註(a)

所述同一筆股份相關。

(d) 由於張思民先生（「張先生」）實益擁有海王控股全部已發行股本70%的權益及深圳市海合投資發展有限公司（「海合」）
全部已發行股本100%的權益，而海王控股及海合分別實益擁有海王集團全部已發行股本約59.68%和20%的權益，
而海王集團實益擁有海王生物全部已發行股本約44.03%的權益，因此張先生被視為擁有由海王生物持有的本公司
1,233,464,500股內資股份的權益，與上文附註(a)所述同一筆股份相關。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或監事概不知悉有任何其他人士（本公
司董事、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

條須由本公司備存之登記冊所記錄之權益及淡倉。

購買、出售或贖回或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本季度，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並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並無贖回、購回或註銷其可贖回證券。

競爭權益

本公司控股股東海王生物與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一日簽訂包括有關不競爭承諾及優先投資
權（「不競爭承諾」）的協議。據此，海王生物向本公司及其聯繫人承諾，（其中包括）只要本公司的證券
仍於GEM（前稱創業板）上市：

1. 其將不會，並將促使其聯繫人不會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間接在中國境內或境外參與或經營與本公
司不時經營的業務構成直接或間接競爭的任何業務或生產任何用途與本公司產品相同或類似的
產品（惟因持有任何上市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之股權而只間接持有之業務則除外）；及

2. 其將不會，並將會促使其聯繫人不會在中國境內或境外（直接或間接）參股任何業務將（或有可能）
與本公司業務產生直接或間接競爭的該等公司或機構，惟因持有任何上市公司或其附屬公司股
權而間接持有之業務則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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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不競爭承諾，於不競爭承諾的有效期內，如海王生物或其聯繫人在中國境內或境外，就可能與
本公司現有及將來業務構成競爭的任何新投資項目進行磋商，本公司將獲得優先投資該等新投資項
目的權利。

海王生物已向本公司確認其於本季度已遵守不競爭承諾。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

於本季度內，本公司採納一套條款不低於GEM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的「交易必守標準」的董
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本季度內，並
無進行任何有關本公司證券的交易，而就本公司知悉，亦無任何董事違反「交易必守標準」及本公司
訂定的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的規定。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一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包括
審核本公司的年報及財務報表、半年度報告及季度報告，以及就此向董事會提供意見及建議。此
外，審核委員會成員與管理層一起檢討本公司所採納的會計準則及常規，商討核數、內部監控制度
和財務申報程序事宜。審核委員會包括一位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于琳女士及兩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易
永發先生及潘嘉陽先生。易永發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已經審閱本集團於本季度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據董事所知，本公司於本季度一直遵守GEM上市規則附錄十五《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所
載的規定。董事會將繼續提升本公司的企業管治標準，確保本公司以誠實負責的態度經營業務。

代表董事會
深圳市海王英特龍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張鋒

中國深圳市，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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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刊發日期，執行董事為張鋒先生及徐燕和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劉占軍先生、于琳女士、宋
廷久先生及趙文梁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易永發先生、潘嘉陽先生及章劍舟先生。

本公告將由刊登日期起計，於GEM網頁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公告」頁內刊登最少7天，並於
本公司之網站www.interlong.com登載。

* 僅供識別


